
臺北市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完成實驗教育證明  

                                    補換發 申請書                            115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中文姓名(親簽) 
  學生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Email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西元(月/日/年) / /  

領件方式 

□本人親至中心領取   

□委託親友代領(請出示該生身分證件、受託人出示身分證件) 

p.s申請資料完備者，行政程序需時3週(不含例假日)，一經完成，以電聯或Email通知領取。 

申請版本 補換發 : □中文 □英文完成實驗教育證明 

申請原因 原  因 : □遺失 □毀損 □內文修正 □換發新版以利申請國外學校 

原證書資料 畢業年月：     年 月 原證書核定文號：北市教中字第                   號 

繳交資料 

及相關簽署 

□本申請書 及 □原證明書繳回  □原證書遺失無法繳回                               

□繳交證件照一吋4張 [相片背面油性筆書寫姓名，以利辨識]，亦可郵寄至本中心。臺北市中

山區吉林路110號6樓，高中老師收。信封註明:李O明相片資料。                                                          

□個人特殊原因，證件照需以電子相片檔繳交(寄至taipei25626552@gmail.com )以製作證書，

由於電子相片型證書恐有解析度、油墨著色不佳，無法保證最佳視覺效果，故本項需經簽

署同意，始以成立。                                                              

學生                   ，自願繳交電子相片檔用以製作證書，無法保證獲得最佳視覺效果，

本人自願承擔，絕無異議。                                學生簽章:                     
 

學生高中教育階段 

3年就學軌跡 

舉例：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至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就讀：臺北市個人實驗教育(全名， 

      縣市+實驗教育機構或團體全名或國內外學校全名) 

1.      學年度第     學期至     學年度第    學期，就讀：                             

2.      學年度第     學期至     學年度第    學期，就讀：                       

3.      學年度第     學期至     學年度第    學期，就讀：                              

切     結     書 

    本人                 （學生姓名）因申請補發／換發「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完成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證明」，茲聲明原證書因下列原因： □遺失（原件無法繳回） □毀損（原件已繳回） □內

文修正（原件已繳回） □換發新版以利申請國外學校（原件已繳回）。本人保證於補發／換發新證

書後，原證書即失其效力；如屬遺失案件，日後尋獲原證書時，亦不得再行使用，並應主動繳回本

中心辦理作廢。如有重複使用原證書、虛偽不實或其他不法情事，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絕無異

議。  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立切結書人（學生本人親簽）：                  

本表各項欄位須填列完整、簽章後，轉成pdf檔，Email to:  taipei25626552@gmail.com高

中信箱，信件主旨: 王O 明申請完成證明補換發事宜。 

mailto:寄至taipei25626552@gmail.com

